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9年 7 月 17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简称:杭可科技 股票代码:688006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暨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

本公司提醒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

风

“

炒新

”，

应当审慎决策

、

理性投资

。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

、

重要声明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可科技

”、“

公司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承诺上

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

“

风险因素

”

章节的内容

，

注意风险

，

审慎决策

，

理性投资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

二

、

科创板主要风险

（

一

）

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

中小板

、

创业板

，

在企业上市首日涨

跌幅限制比例为

４４％

，

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

》，

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的涨跌

幅比例为

２０％

，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５

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

。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

中小

板

、

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

（

二

）

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

，

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或

１２

个月

，

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

期为

２４

个月

，

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

。

本公司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的股票数量为

３６

，

７８５

，

９７２

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９．１７３６％

，

流通股数量较少

。

（

三

）

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７．４３

元

／

股

，

对应的市盈率为

３９．８０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专用设备制造业

（

Ｃ３５

）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

市盈率

３１．４１

倍

，

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

四

）

融资融券风险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

》，

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

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

波动风险

、

市场风险

、

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

，

融资融券会

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

；

市场风险是指

，

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

，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

的风险

，

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

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

，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

，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

；

流动性风险是

指

，

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

，

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

、

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

会受阻

，

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

三

、

特别风险提示

（

一

）

锂离子电池行业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主要来源于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后处理系统

，

公司客

户主要为国内外知名的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

。

近年来

，

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国家政策的

大力推动

，

锂离子电池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不断更新换代

、

新能源汽车不断普及的情况

下

，

锂离子电池需求量急速增长

，

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３０％

。

在此背景下

，

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不断扩张产能

，

新建或改造锂离子电池生产线

，

从而带动了后处

理系统相关设备需求的高速增长

。

未来

，

随着新能源汽车逐步替代传统汽车

，

消费类电子产品需求稳中有升

，

锂离

子电池在储能方面的应用也前景广阔

，

因此从长远看

，

锂离子电池的生产产能仍将进

一步扩张

，

对后处理系统相关设备需求也仍将保持高位

。

但随着市场的日益成熟

，

中

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也相应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

未来几年电能量密度低

、

续航

性能差

、

技术水平落后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商获得的政府补贴将大幅下滑

，

动力锂离子

电池行业也将随之进行结构性调整

，

产业集中度日益升高

，

目前已出现部分国内动力

电池生产商产能利用率较低

，

低端产能过剩

，

资金周转较为困难的情况

。

若国内新能

源汽车制造商出现大规模滞销

，

国内锂离子电池厂商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

，

产能扩张

持续减少

，

且公司开拓境外动力电池生产商效果不佳

，

则公司未来的销售收入面临下

滑的风险

。

（

二

）

存货较大的风险

报告期内各期期末

，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３６

，

５００．５８

万元

、

６０

，

５０６．０４

万元和

７８

，

０９９．５７

万元

，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２．４４％

、

４０．４２％

和

４１．１３％

，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

别为

２９．１４％

、

３２．９５％

和

３３．８４％

，

占比较高

。

报告期内各期期末

，

公司存货主要为发出商品

。

发出商品金额较大系公司产品运

达客户后

，

需先进行安装

、

调试和试生产

，

在能够稳定地满足客户生产需求后

，

经客户

验收合格方能确认收入

，

从发货至验收的时间间隔较长

，

普遍在

１

年左右

。

客户产品验

收时间较长的原因主要为后处理系统设备作为锂离子电池生产线的一部分

，

在新建或

改造生产线时

，

需要与整条锂离子电池生产线一起试生产

，

验收时间普遍较长

。

存货金额较大一方面占用了公司大量资金

，

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

，

另一方面也增

加了公司管理

、

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压力

，

影响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

。

（

三

）

国际政治及贸易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

，

公司的主要国外客户为韩国三星

、

韩国

ＬＧ

、

日本索尼

（

现为日本村田

）、

宁德新能源

（

日本

ＴＤＫ

控制

），

上述四家客户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较高

，

因此

，

中韩

、

中日国家关系变化可能导致本公司与上述几家客户的合作减少甚至中断

，

将可

能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

此外

，

公司部分电子元器件也从国外采购

，

中国

和美国目前存在贸易争端

，

互相采取了加征关税等方式进行应对

，

若未来贸易争端扩

大化

，

影响到日本

、

韩国等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

则同样可能对公司的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

。

（

四

）

主营产品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的主营产品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后处理系统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

由

于产品均为定制化生产

，

同时公司产品在技术水平

、

可靠性等各方面均有较强的核心

竞争力

，

因而一直以来保持较高的主营业务毛利率

，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

别为

４５．１１％

、

４９．８２％

和

４６．５３％

。

但是

，

一方面

，

随着锂离子电池的大规模应用和规模化

生产

，

锂离子电池存在逐步降低成本售价的压力

，

而锂离子电池生产厂家

，

也必然会

将降成本的压力转嫁一部分给上游设备供应商

；

另一方面

，

锂离子电池大规模应用所

带来的对锂离子电池生产设备的大量需求

，

也刺激了行业的发展

，

不断有新的厂家进

入后处理系统领域

，

导致竞争日趋激烈

。

因此公司的主营产品始终面临市场竞争及客

户要求降价的压力

，

如果公司无法保持已经取得的竞争优势及成本控制能力

，

则可能

导致公司主营产品订单减少或毛利率下降

。

另外

，

公司自

２０１６

年开始逐步以集成商的

形式向客户销售全自动后处理系统生产线

，

其中包含了外购的自动化物流线产品

，

也

会拉低公司的销售毛利率

。

（

五

）

技术和产品替代的风险

公司研发和生产的后处理系统设备

，

是基于电化学原理

，

应用于各类镍氢

、

锂离

子等可充电电池的生产

。

燃料电池是一种把燃料所具有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

化学装置

，

作为另一种新能源电池

，

本质上属于一次电池

，

与锂离子电池相比各有优

势

，

双方属于共存互补的关系

，

且其产业化尚需较长时间

。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

，

可充电

电池的发展仍将以电化学原理为基础

，

应用新材料

、

新技术和新工艺

，

在体积

、

重量

、

电容量

、

成本

、

安全性等方面寻求突破

。

但是

，

如果

：

（

１

）

可充电电池的工作原理发生根本性变化

，

产生如汽油机和电动机之间的巨大

差异

，

则公司的后处理系统可能出现无法适应的情况

；

（

２

）

在后处理系统中

，

应用新材料

、

新技术和新工艺

，

使可充电电池的生产产生局

部变革

。

若公司在后处理系统的研发和应用中

，

不能引领或者紧跟技术

、

工艺发展的

潮流

，

则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

（

３

）

燃料电池的应用技术

、

转换效率

、

生产成本有了革命性的突破

，

并对可充电电

池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

，

则公司所处的锂离子电池设备制造业将面临下滑

。

（

六

）

经营业绩分布不均的风险

公司产品属于高度定制化的产品

，

需先进行安装

、

调试和试生产

，

在能够稳定地

满足客户生产需求后

，

经客户验收合格方能确认收入

，

从发货至验收的时间间隔较

长

。

虽根据以往经验总体可估算验收周期在

１

年左右

，

但由于每个订单的产品

、

客户以

及验收情况各不相同

，

每批产品的实际验收时点无法精确估计

，

从而可能导致全年收

入及业绩分布不均匀

。

同时

，

各年一季度数据由于春节假期等因素的影响

，

经营业绩

通常较其他季度略低

。

（

七

）

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

，

公司客户主要为韩国三星

、

韩国

ＬＧ

、

日本索尼

（

现为日本村田

）、

宁德新

能源

、

比亚迪

、

国轩高科

、

比克动力

、

天津力神等知名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

，

主要客户

较为集中

。

报告期内

，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６０％

以上

。

公司对主要客户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高

，

如果部分客户经营情

况不利

，

或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减少

，

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

（

八

）

动力锂电池生产商客户开拓不利的风险

报告期内

，

发行人的客户尚未覆盖全部国内主流动力锂电池生产商

。

若未来发行

人未能进一步开拓未覆盖的国内动力锂电池生产商

，

且开拓境外动力锂电池生产商

也未及预期

，

或已合作的动力锂电池生产商由于行业波动

、

竞争激烈等因素经营情况

持续恶化

，

或发行人的现有主要客户被竞争对手大规模抢占

，

则发行人在动力锂电池

后处理设备领域的销售收入

、

市场份额将有下滑的可能

，

因此发行人具有动力锂电池

生产商客户开拓不利的风险

。

（

九

）

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销售收入中有部分为外销收入

，

外销收入主要以美元结算

，

因此汇率波动

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会产生一定影响

。

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

，

一方面

，

以外币计价的出口产品价格提高会影响本公司

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存在客户流失或者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的风险

；

另一方面

，

公

司因出口而持有的外币资产将随着人民币升值而有所贬值

，

从而影响经营利润

。

（

十

）

应收账款可能发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内各期期末

，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６

，

５３９．８５

万元

、

９

，

０３４．４２

万元和

１８

，

１３６．６１

万元

，

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５．８１％

、

６．０４％

和

９．５５％

，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

为

５．２２％

、

４．９２％

和

７．８６％

，

金额及占比均有提升

。

２０１８

年以来已出现部分国内动力电池

生产商产能利用率较低

，

资金周转较为困难的情况

。

如果公司主要客户的财务状况出

现恶化

，

或者经营情况

、

商业信用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公司应收账款产生坏账的可能

性将增加

，

公司应收账款收回的可能性将减小

，

从而对公司的资金周转和正常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

。

（

十一

）

在手订单增速下滑的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在手订单情况及同比

、

环比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项 目

２０１９

年

第一季度

２０１８

年

第一季度

同比变动率

（

％

）

２０１８

年

第四季度

环比变动率

（

％

）

在手订单金额

（

万元

）

１９１

，

７１７．５２ １８７

，

２７８．０９ ２．３７ １９６

，

５２０．９７ －２．４４

由上表可见

，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在手订单情况环比略降

，

同比较上年同期有所增

长

，

但增长幅度较低

。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公司在手订单金额总量仍较大

，

但在手订单增速

下滑

，

若未来在手订单增速继续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

，

并且下滑幅度进一步扩大

，

则

可能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

未来经营可能出现增速放缓

、

收入下滑

的情形

。

（

十二

）

应收国轩高科的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国轩高科

（

ＳＺ．００２０７４

）

的全资子公

司

。

报告期内

，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

含其子公司航天国轩

（

唐山

）

锂电池

有限公司

、

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和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

为公司客户

。

西藏国轩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发行人股东合肥信联

３１．２５％

的合伙份额

，

合

肥信联持有发行人

２．２５２９％

的股份

。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

含其子公司

）

与

西藏国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李缜控制下的关联方

。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对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

含其子公司

）

的应收账

款余额为

３

，

６０３．３７

万元

，

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

１７．４０％

，

占比较高

。

若未来合肥国轩

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

含其子公司

）

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

，

或者经营情况

、

商业信用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公司应收账款产生坏账的可能性将增加

，

从而对公司的资金周转

和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

一

）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简称

“

本次发行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

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１１１１

号

”

文同意注册

，

具体内容如下

：

“

一

、

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

二

、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

承销方案实施

。

三

、

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

四

、

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

，

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

应及时

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

（

二

）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

２０１９

〕

１３１

号

）

批准

。

本

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

证券简称

“

杭可科技

”，

证券代码

“

６８８００６

”；

其中

３６

，

７８５

，

９７２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上市交易

。

二

、

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

一

）

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

二

）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三

）

股票简称

：

杭可科技

（

四

）

扩位简称

：

浙江杭可科技

（

五

）

股票代码

：

６８８００６

（

六

）

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七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八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

３６

，

７８５

，

９７２

股

（

九

）

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

３６４

，

２１４

，

０２８

股

（

十

）

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股

（

十一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项目 发行前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锁定期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曹骥

１８７

，

６１６

，

５９６ ３６

个月

杭州杭可投资有限公司

９６

，

４１１

，

４０６ ３６

个月

桑宏宇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２

个月

赵群武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２

个月

俞平广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２

个月

曹政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３６

个月

章映影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１２

个月

曹冠群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３６

个月

郑林军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１２

个月

高雁峰

９

，

５４１

，

７４９ １２

个月

合肥信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８

，

１１０

，

４８５ １２

个月

宁波信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

，

４３１

，

２６４ １２

个月

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陈红霞

１０

，

１７７

，

９２２ １２

个月

沈文忠

４

，

２２２

，

０７９ １２

个月

合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十二

）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

“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

之

“

二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就

股份的限售与减持作出的承诺

”。

（

十三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

１

、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２４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

２

、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中签账户共计

９６

个

，

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７４

，

０２８

股

，

该

等股票的锁定期为

６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

（

十四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

十五

）

上市保荐机构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

上市标准

（

一

）

具体上市标准

本公司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１．２

条

，

选取的上市标准为

：

“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或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

人民币

１

亿元

”。

（

二

）

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及其说明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４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７．４３

元

／

股

，

发行完成后相应市值符合

“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的规定

。

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

、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计算

）

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为

４５

，

６９７．５４

万元

，

符合

“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

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的规定

。

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７

，

６３８．８３

万元

（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计算

），

营业收入为

１１０

，

９３０．６２

万元

，

符合

“

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１

亿

元

”

的规定

。

综上

，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达到了相应的上市标准

。

第三节 发行人

、

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

中文名称

：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文名称

：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ａｎｇＫ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３

、

注册资本

：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４

、

法定代表人

：

曹骥

５

、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６

、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７

、

住所

：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高新十一路

７７

号

８

、

经营范围

：

制造

、

加工

：

锂电池化成

、

检测设备和充放电设备

，

锂电池组的保护

板产品

，

锂电池自动化生产线

；

服务

：

锂电池生产技术的技术开发

、

成果转让

，

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

９

、

主营业务

：

公司自成立以来

，

始终致力于各类可充电电池

，

特别是锂离子电池

生产线后处理系统的设计

、

研发

、

生产与销售

１０

、

所属行业

：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１

、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６４５９５８１

１２

、

传真号码

：

０５７１－８６８８１１９２

１３

、

电子信箱

：

ｈｑ＠ｃｈｒ－ｇｒｏｕｐ．ｎｅｔ

１４

、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

：

董事会办公室

１５

、

董事会秘书

：

徐鹏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６４５９５８１

二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曹骥

，

实际控制人为曹骥和曹政

，

两人系父子关系

，

实际控

制人近三年来未发生变化

。

本次发行前

，

曹骥直接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１８

，

７６１．６５９６

万股股份

，

持股比例为

５２．１１５６％

；

曹政直接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４２４．２１０２

万股股份

，

持股比例为

１．１７８４％

。

曹骥

和曹政合计直接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５３．２９４０％

股份

。

此外

，

杭州杭可投资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杭可投资

”）

持有公司

９

，

６４１．１４０６

万股股份

，

持股比例为

２６．７８０９％

，

曹骥持有杭

可投资

８９．８４８０％

的股权

，

曹政持有杭可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

，

曹骥和曹政合计持有杭可投

资

９０．８４８０％

的股权

，

亦系杭可投资实际控制人

。

因此

，

曹骥和曹政直接

、

间接控制公司

本次发行前

８０．０７４９％

的股份

，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

姓名 国籍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住所

曹骥 中国 否

３３０１０４１９５２＊＊＊＊＊＊＊＊

杭州市下城区观巷

＊＊＊＊＊＊

曹政 中国 是

３３０１０３１９８３＊＊＊＊＊＊＊＊

杭州市江干区新城国际

＊＊＊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

：

三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

董事会成员

：

本公司董事会现有

７

名董事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

名称 职务 任职期间

曹骥 董事长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曹政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桑宏宇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赵群武 董事

、

研究所所长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马贵翔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陈树堂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朱军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监事会成员

：

本公司监事会共有监事

３

名

，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

名称 职务 任职期间

郑林军 监事会主席

、

信息计划部部长

、

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俞平广 监事

、

第一电池研究所所长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胡振华 职工代表监事

、

销售部大区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高级管理人员

：

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７

名

。

名称 职务 任职期间

曹骥 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曹政 副总经理

、

销售部部长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桑宏宇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章映影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严蕾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徐鹏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情

况如下表

：

名称 在本公司职务或与本公司关系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锁定期

曹骥 董事长

、

总经理

、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８

，

７６１．６５９６ ５２．１１５６ ３６

个月

曹政 董事

、

副总经理

、

销售部部长

４２４．２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３６

个月

桑宏宇 董事

、

副总经理

４２４．２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１２

个月

赵群武 董事

、

研究所所长

、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２４．２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１２

个月

郑林军 监事会主席

、

信息计划部部长

、

总经理助理

２５０．６６９７ ０．６９６３ １２

个月

俞平广 监事

、

第一电池研究所所长

、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２４．２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１２

个月

章映影 副总经理

２５０．６６９７ ０．６９６３ １２

个月

曹冠群 总经理顾问

２５０．６６９７ ０．６９６３ ３６

个月

注

：

曹骥与曹冠群系兄弟关系

，

曹骥与曹政系父子关系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情

况如下

：

本次发行前

，

杭可投资持有公司

２６．７８０９％

的股份

，

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

。

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杭可投资股权的情况如下

：

名称 在本公司职务或与本公司关系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曹骥 董事长

、

总经理

、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４９．２４ ８９．８４８

曹政 董事

、

副总经理

、

销售部部长

５．００ １．００

桑宏宇 董事

、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 ２．００

赵群武 董事

、

研究所所长

、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００ ２．００

郑林军 监事会主席

、

信息计划部部长

、

总经理助理

５．００ １．００

俞平广 监事

、

第一电池研究所所长

、

核心技术人员

５．００ １．００

章映影 副总经理

５．００ １．００

曹冠群 总经理顾问

５．００ １．００

徐鹏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５．７６ １．１５２

本次发行前

，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徐鹏持有合肥信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

的出资额

，

合肥信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合肥信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８％

的出资额

，

合肥信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持有合肥信联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合肥信联

”）

１％

的出资额

，

合肥信联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合肥信联

８１１．０４８５ ２．２５２９

本次发行前

，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徐鹏持有宁波信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以下简称

“

宁波信珲

”）

２７．２８３７％

的出资额

，

宁波信珲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锁定期

为

１２

个月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宁波信珲

１４３．１２６４ ０．３９７６

除上述情形外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

在其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

除上述情形外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

四

、

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本次发行前

，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曹骥

、

赵群武

、

俞平广

、

刘伟

，

其直接持股情况

如下

：

名称 在本公司职务或与本公司关系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锁定期

曹骥 董事长

、

总经理

、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８

，

７６１．６５９６ ５２．１１５６ ３６

个月

赵群武 董事

、

研究所所长

、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２４．２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１２

个月

俞平广 监事

、

第一电池研究所所长

、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２４．２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１２

个月

刘伟 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

总经理助理

、

核心技术人员

－ －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通过持有杭可投资股份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

本次发行前

，

杭可投资持有公司

２６．７８０９％

的股份

，

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

。

公司核心技术

人员持有杭可投资股权的情况如下

：

名称 在本公司职务或与本公司关系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曹骥 董事长

、

总经理

、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４９．２４ ８９．８４８

赵群武 董事

、

研究所所长

、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００ ２．００

俞平广 监事

、

第一电池研究所所长

、

核心技术人员

５．００ １．００

刘伟 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

总经理助理

、

核心技术人员

－ －

五

、

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锁定期

数量

（

股

）

占比

（

％

）

数量

（

股

）

占比

（

％

）

一

、

限售流通股

曹骥

１８７

，

６１６

，

５９６ ５２．１１５６ １８７

，

６１６

，

５９６ ４６．７８７２ ３６

个月

杭州杭可投资有限公司

９６

，

４１１

，

４０６ ２６．７８０９ ９６

，

４１１

，

４０６ ２４．０４２７ ３６

个月

桑宏宇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５７９ １２

个月

赵群武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５７９ １２

个月

俞平广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５７９ １２

个月

曹政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１７８４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５７９ ３６

个月

章映影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０．６９６３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０．６２５１ １２

个月

曹冠群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０．６９６３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０．６２５１ ３６

个月

郑林军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０．６９６３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７ ０．６２５１ １２

个月

高雁峰

９

，

５４１

，

７４９ ２．６５０５ ９

，

５４１

，

７４９ ２．３７９５ １２

个月

合肥信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８

，

１１０

，

４８５ ２．２５２９ ８

，

１１０

，

４８５ ２．０２２６ １２

个月

宁波信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

，

４３１

，

２６４ ０．３９７６ １

，

４３１

，

２６４ ０．３５６９ １２

个月

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８８ １２

个月

陈红霞

１０

，

１７７

，

９２２ ２．８２７２ １０

，

１７７

，

９２２ ２．５３８１ １２

个月

沈文忠

４

，

２２２

，

０７９ １．１７２８ ４

，

２２２

，

０７９ １．０５２９ １２

个月

战略配售股份

－ － １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４０９０ ２４

个月

网下摇号限售新股

－ － ２

，

５７４

，

０２８ ０．６４１９ ６

个月

小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４

，

２１４

，

０２８ ９０．８２６５ －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拟上市流通股份

－ － ３６

，

７８５

，

９７２ ９．１７３６ －

小计

－ － ３６

，

７８５

，

９７２ ９．１７３６ －

合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注

：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

（

二

）

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

１０

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

、

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２４

，

７２７

户

，

公司持股数量前

１０

名股东的持股情

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发行后的持股比例

（

％

）

锁定期

１

曹骥

１８７

，

６１６

，

５９６ ４６．７８７２ ３６

个月

２

杭州杭可投资有限公司

９６

，

４１１

，

４０６ ２４．０４２７ ３６

个月

３

深圳市力鼎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８８ １２

个月

４

陈红霞

１０

，

１７７

，

９２２ ２．５３８１ １２

个月

５

高雁峰

９

，

５４１

，

７４９ ２．３７９５ １２

个月

６

合肥信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８

，

１１０

，

４８５ ２．０２２６ １２

个月

７

桑宏宇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５７９ １２

个月

８

赵群武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５７９ １２

个月

９

俞平广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５７９ １２

个月

１０

曹政

４

，

２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５７９ ３６

个月

（

三

）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

，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

定

，

仅为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持股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国信资本有限

责任公司

，

其获配股数为

１６４

万股

，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０％

，

锁定期为

２４

个

月

，

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

４

，

１００

万股

二

、

发行价格

：

２７．４３

元

／

股

三

、

每股面值

：

１

元

四

、

市盈率

：

３９．８０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五

、

市净率

：

５．６９

倍

（

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六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７１

元

（

根据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七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４．８２

元

（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八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

一

）

本次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１２

，

４６３．００

万元

。

（

二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天健验

［

２０１９

］

２０７

号

《

验资报告

》，

该验资报告的主要结论如

下

：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止

，

贵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每股发行价格

２７．４３

元

，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２４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坐

扣承销及保荐费

（

不含增值税

）

７８

，

９８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１

，

０４５

，

６４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已由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汇入贵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９５０７００７８８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２９

的人民币账户内

。 ”

九

、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１０

，

４７０．５８

万元

（

不含增值税

），

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

序号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额

１

承销费

７

，

４２６．８０

万元

（

不含增值税

）

２

保荐费

４７１．７０

万元

（

不含增值税

）

３

律师费用

５６６．０４

万元

（

不含增值税

）

４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４１５．０９

万元

（

不含增值税

）

５

发行手续费用

１０６．５１

万元

（

不含增值税

）

６

信息披露等费用

４８４．４３

万元

（

不含增值税

）

费用合计

１０

，

４７０．５８

万元

（

不含增值税

）

注

：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十

、

募集资金净额

：

１０１

，

９９２．４２

万元

。

十一

、

发行后股东户数

：

２４

，

７２７

户

十二

、

超额配售选择权

：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天健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

、

２０１８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

合并及母

公司现金流量表

、

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计

，

出具了

“

天健审

〔

２０１９

〕

１３８

号

”《

审计报告

》，

发表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

天健事

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

，

包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

债表

，

２０１９

年

１－３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进行了审阅

，

并出具了

“

天健审

〔

２０１９

〕

７２１３

号

”

审阅报告

。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

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

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

经营模式

、

客户供应商等都较为稳

定

，

整体经营环境和上年同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

（

未经审计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

。

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

，

敬请投资

者注意

。

一

、

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度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９．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流动资产

（

万元

）

２１２

，

５８７．８５ １８９

，

８８５．２３ １１．９６

流动负债

（

万元

）

１４５

，

７０４．８０ １３９

，

１１３．２６ ４．７４

总资产

（

万元

）

２５６

，

０９９．５４ ２３０

，

７８９．４９ １０．９７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

）

５７．４２ ６０．５２ －３．０９

资产负债率

（

合并报表

）（

％

）

５７．４０ ６０．５０ －３．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万元

）

１０９

，

１０１．９２ ９１

，

１５３．９８ １９．６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０３ ２．５３ １９．６９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６２

，

９６９．６１ ５０

，

４７１．６４ ２４．７６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２０

，

３１４．４８ １５

，

８５８．３９ ２８．１０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０

，

８０１．５０ １５

，

８８５．１１ ３０．９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７

，

９０３．６１ １３

，

６６６．８７ ３１．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

万元

）

１６

，

９２７．８５ １３

，

０１１．１０ ３０．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０ ０．３８ ３０．８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７ ０．３６ ３０．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８８ １８．９１ －１．０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６．９１ １８．００ －１．０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万元

）

１

，

７８１．０３ ８

，

４３８．０７ －７８．８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０．０５ ０．２３ －７８．４９

注

：

涉及百分比指标的

，

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

、

经营业绩说明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

，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保持良好势头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６２

，

９６９．６１

万元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４．７６％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１７

，

９０３．６１

万元

，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１．００％

，

与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较为接

近

。

三

、

财务状况说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公司资产总额和流动资产分别为

２５６

，

０９９．５４

万元和

２１２

，

５８７．８５

万元

，

与去年期末相比有一定增长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末

，

公司流动负债为

１４５

，

７０４．８０

万元

，

较

去年期末增长

４．７４％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１０９

，

１０１．９２

万元

，

较去年期末增长

１９．６９％

，

主要系公司利润滚存所致

。

四

、

现金流量说明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７８１．０３

万元

，

每股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０．０５

元

，

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下降

，

主要原因系下游行业

波动导致客户回款较慢所致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兴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对发行人

、

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９５０７００７８８０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６２

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９５０７００７８８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５８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兴支行

５７１９０６８６３３１０８６８

除此之外

，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事件

，

具体如下

：

一

、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经营状况正常

。

二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采购和销售价格

、

采购和销售方式

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三

、

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

，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

、

负

债

、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

、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

，

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

五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六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七

、

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

八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

九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十

、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十一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十二

、

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及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外

，

本公司未召开其他董事会

、

监事会和股东大

会

。

十三

、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

，

未发生

重大变化

。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５３１６１１２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５３１６１０８

保荐代表人及联系方式

：

傅毅清

０５７１－８５１１５３０７

、

王东晖

０５７１－８５２１５１００

联系人

：

傅毅清

０５７１－８５１１５３０７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

杭可科技申请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

等国家法律

、

法

规的有关规定

，

杭可科技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

国信证

券愿意推荐杭可科技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三

、

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上市保荐机构为杭可科技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傅毅清和王东晖

，

具体信息如下

：

傅毅清先生

：

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

，

保荐代表人

，

注册会计师

（

非

执业

），

２００４

年从事投资银行工作

，

先后参与了滨化股份

（

６０１６７８

）、

万里扬

（

００２４３４

）、

博

威合金

（

６０１１３７

）、

万安科技

（

００２５９０

）、

初灵信息

（

３００２５０

）、

健盛集团

（

６０３５５８

）、

三星新

材

（

６０３５７８

）、

圣龙股份

（

６０３１７８

）

首发

ＩＰＯ

项目

；

江西水泥

（

０００７８９

）、

万安科技

（

００２５９０

）

非公开发行项目

；

兰陵陈香

（

６００７３５

）、

初灵信息

（

３００２５０

）、

远方信息

（

３００３０６

）、

恒锋工

具

（

３００４８８

）、

万里扬

（

００２４３４

）

重大资产重组

。

王东晖先生

：

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

、

保荐代表人

。

曾先后主持

、

参

与天通股份

（

６００３３０

）、

华峰氨纶

（

００２０６４

）、

江山化工

（

００２０６１

）、

栋梁新材

（

００２０８２

）、

万

丰奥威

（

００２０８５

）、

天马股份

（

００２１２２

）、

大华股份

（

００２２３６

）、

久立特材

（

００２３１８

）、

宝鼎重

工

（

００２５５２

）

等多个项目的辅导

、

申报工作

，

担任天马股份

（

００２１２２

）、

久立特材

（

００２３１８

）、

宝鼎重工

（

００２５５２

）、

健盛集团

（

６０３５５８

）、

华铁科技

（

６０３３００

）、

珀莱雅

（

６０３６０５

）

ＩＰＯ

项目及横店东磁

（

００２０５６

）

２００７

年公开增发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

、

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后价格稳定的协议或约定

１

、

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下

：

“

一

、

启动和停止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

（

一

）

启动条件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上市

”）

后

３６

个月内

，

如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

（

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

、

送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

除息的

，

则为经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

下同

）（

以下简称

“

启动条件

”

或

“

稳定股价启动

条件

”），

除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外

，

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

证监会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关于股份回购

、

股份增持

、

信息披露

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

，

公司及相关主体应按下述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

（

１

）

公司回购股份

；

（

２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

；

（

３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

；

（

４

）

其他法律

、

法规

、

规章

、

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规定允许的

措施

。

触发启动条件后

，

公司回购股份的

，

公司应当在

１０

日内召开董事会

、

３０

日内召开

股东大会

，

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

，

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

，

并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

。

（

二

）

停止条件

在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前或实施期间内

，

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

于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

将停止实施稳定股价措施

，

但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相关措施不得停止的除外

。

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完毕或停止实施后

，

若再次触发启动条件的

，

则再次启动

稳定股价预案

。

二

、

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触发上述启动条件时

，

公司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及

时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价

：

（

一

）

公司回购股份

１

、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

，

应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

《

关于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

２

、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

（

１

）

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

（

２

）

回购股份后

，

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

（

３

）

回购股份后

，

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

（

４

）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并用于减少注册资本的

，

不适用前款关于公司

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要求

。

３

、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方案做出决议

，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承诺就审议该等回购股份议案时投赞

成票

。

４

、

公司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对回购股份方案作出决议

。

授权议案及股东大

会决议中明确授权的具体情形和授权期限等内容

。

公司董事会对回购股份方案作出

决议

，

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

，

公司非独立董事承诺就审

议该等回购股份议案时投赞成票

（

如有投票或表决权

）。

５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后

，

公司应依法通知债权人

，

向中国证监

会

、

上交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

，

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

。

在完成必需的审批

、

备

案

、

信息披露等程序后

，

公司方可实施相应的股份回购方案

。

若股东大会未通过股份

回购方案的

，

公司应敦促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按照其出具的承诺履行增持公司股票

的义务

。

６

、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

，

除应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之要求之外

，

还应符合下列各项

：

（

１

）

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或者要约的方式回购股票

；

（

２

）

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所募集资金净

额的

８０％

；

（

３

）

公司连续

１２

个月内回购股份比例累计不超过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股本的

２％

；

（

４

）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原则上不得低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

，

但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

１０％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可以对上述比例进行提高

；

当上述

（

３

）、（

４

）

两项条件产生冲突时

，

优先满足第

（

３

）

项条件的规定

。

（

５

）

公司可以使用自有资金

、

发行优先股

、

债券募集的资金

、

发行普通股取得的超

募资金

、

募投项目节余资金和已依法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

金融机构

借款以及其他合法资金回购股份

。

７

、

公司董事会应当充分关注公司的资金状况

、

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

审

慎制定

、

实施回购股份方案

，

回购股份的数量和资金规模应当与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

相匹配

。

公司回购股份

，

将建立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

制定具体的操作方案

，

防范内

幕交易及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

，

不得利用回购股份操纵公司股价

，

或者向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等进行利益输送

。

（

二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１

、

触发稳定股价启动条件但公司无法实施股份回购时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应

在符合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条件和要求

，

且

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和

／

或控股股东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前提下

，

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

２

、

在符合上述第

１

项规定时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应在稳定股价启动条件

触发

１０

个交易日内

，

将其拟增持股票的具体计划

（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增持股数区间

、

计划的增持价格上限

、

完成时效等

）

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

，

并由公司在增持开始前

３

个

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

３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可以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增

持公司股票

。

４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实施稳定股价预案时

，

还应符合下列各项

：

（

１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自公司上市后累计

从公司所获得税后现金分红金额的

２０％

；

（

２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单次或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

不超过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税后现金分红金额的

５０％

；

（

３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单次增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

保荐人（主承销商）

（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下转A12版）


